附件

2025年度工业园区、工贸企业安全生产

评优评先活动实施办法
为深入推进辖区各工业园区规范化建设，鼓励园区、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营造“比学赶超”氛围，根据《深圳市龙华区安全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深圳市龙华区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24-2026）的通知》《区安委办关于印发<龙华区应急管理2025年工贸及危化品领域安全监管行动方案>的通知》（深龙华安办〔2025〕56号）等文件要求，经研究决定，开展2025年度工业园区、工贸企业安全生产评优评先活动，制定该实施办法。

一、评选范围

龙华区辖区内工业园区、工贸企业及其员工。
二、奖项设置

（一）安全示范园区

1.奖项宗旨：表彰高标准建设应急管理服务站并推动实体化运作、建立卓越安全管理体系、营造浓厚安全文化氛围、具备强大区域风险防控与应急联动能力，并在安全发展方面起到引领示范作用的先进工业园区。

2.评选要求：

（1）体系健全，管理卓越：结合园区实际，建设符合标准的应急管理服务站，安全管理组织架构健全、规章制度和责任制体系完善，实现安全管理的规范化、精细化、智慧化。

（2）风险联防，本质提升：建立并有效运行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能有效组织园区内企业开展风险辨识评估与协同治理，组织园区和企业共建安全巡查队伍定期开展隐患排查整治，推动公共区域和企业层面本质安全水平提升。

（3）应急高效，联动有力：依托园区和企业建立专业的应急处置队伍，拥有健全的应急预案体系，配备必要的应急物资和设施，定期组织综合性应急演练，具备高效的内部及与外部救援力量的应急联动响应能力。

（4）文化引领，服务赋能：积极组织开展面向园区内所有企业的安全宣传教育培训活动，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浓厚安全文化氛围。主动为企业提供安全咨询、指导、资源共享等安全服务。

（5）成效显著，示范性强：园区整体安全形势稳定可控，评选周期内园区未发生生产安全死亡事故、较大及以上影响的事故，未被龙华区应急管理局进行行政处罚。其安全管理模式、技术应用或文化建设经验具有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价值。

（二）安全标杆企业

1.奖项宗旨：表彰在工贸企业层面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持续加大安全投入，创新安全管理方法，有效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在安全生产管理实践上堪称行业或区域标杆典范的优秀企业。

2.评选要求：

（1）主体责任落实到位：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法定职责清晰并有效履行，安全生产责任制层层压实到每个岗位、每个员工。

（2）安全投入保障充分：设立安全生产专项资金并足额保障，用于安全设施设备更新改造、新技术新工艺应用、安全防护用品配备、安全教育培训等，持续改善安全生产条件。

（3）双重预防机制扎实有效：建立并高效运行覆盖全员、全过程、全岗位的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常态化机制。隐患排查主动深入、整改彻底，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

（4）管理规范标准运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健全并严格执行。积极推行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并保持有效运行。特种作业、外包作业等重点环节管理规范。

（5）教育培训全员覆盖：严格落实“三级”安全教育培训制度，注重培训实效，确保员工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岗位操作技能和应急处置能力。

（6）事故防范成效突出：评选周期内未发生生产安全死亡事故、较大及以上影响的事故，未被龙华区应急管理局进行行政处罚。坚决遏制各类事故成效显著，安全管理绩效在同类企业中处于领先水平。

（三）安全卫士

1.奖项宗旨：表彰在安全生产一线岗位上，以高度的责任感、过硬的专业技能和积极的行动，为守护企业（及园区）安全生产、预防事故发生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员工个体。

2.评选要求：

（1）安全责任意识强：深刻理解安全生产的重要性，模范遵守各项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和劳动纪律，时刻保持高度的安全警惕性。

（2）风险隐患辨识精：具备敏锐的安全风险辨识和事故隐患洞察能力，能及时发现本职岗位及周边环境存在的潜在风险和不安全因素。

（3）主动作为贡献大：积极报告隐患，主动、及时、准确报告发现的安全隐患，并提出合理化整改建议。

（4）参与风险管控：积极参与本岗位、班组或车间的风险辨识评估与管控措施落实。

（5）制止违章行为：勇于制止身边同事的违章指挥、违规作业和违反劳动纪律等行为。

（6）应急处置得当：在遇到险情或突发事故时，能够沉着冷静，运用掌握的应急知识和技能，采取正确措施保护自身和他人安全，有效防止事态扩大或积极参与初期救援。

（7）安全创新/建议：提出并被采纳有效的安全技术改进、管理优化或文化建设的“金点子”。

（8）技能精湛榜样好：熟练掌握本岗位安全操作技能和应急处置方法。在安全行为上堪称表率，积极影响和带动周围同事共同遵章守纪、关注安全。

（9）安全记录优良：个人在评选周期内无“三违”行为，未被龙华区应急管理局进行行政处罚，未发生因个人原因导致的安全事件或事故，长期保持安全无事故记录。

三、评选流程

集中组织开展评比，评先活动通知在区应急管理局官方网站发布，各企业和单位自主进行申报（含个人奖项推荐）。根据评选结果，对获奖集体及个人进行集中表彰。

四、其他事项

1.本办法为2025年度工业园区、工贸企业安全生产评先评优活动的评先评优依据，有效期为一年；

2.各奖项具体评分细则以申报通知为准，本办法解释由龙华区应急管理局负责。

